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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批，去国
土部门批地基，国土部门回复“先
到公安局分户”；去公安局分户，
得到回复“先去国土局批地基”。
面对这“互为前置”的相关规定怎
么办？2017 年下半年，宁海“审
批法庭”第一次“庭审”，聚焦的
就是这个“老大难”问题。

“那次现场真是吵得面红耳赤，
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宁海
县府办（法制办）主任、“审批法庭”

“庭长”葛仁元至今印象深刻。一
边，作为“被告”的相关部门负责人，
准备了厚厚的文件材料，在作为依
据的“红头文件”上划了粗粗的横
线：“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执行
的，上级红头文件就是这么规定的，
我们也没办法……”另一边，“庭
审”人员逐一反驳，在他们看来，
部分行政审批事项中前置条件和申
请材料过多、过杂、太随意，导致
行政审批事项前置条件“理而不清、
法理不足”，成了“最多跑一次”
改革深入推进的“中梗阻”，直接
影响了群众对于改革的获得感。

“虽说‘四张清单一张网’已
对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进行了
合法性审查，但对审批的前置条件
和申请材料是否具有法律法规依

据，还需要细化审查。”浙江省人
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研究员蓝
蔚青说。

情况也确实如此。宁海在之前
前置材料清理的过程中发现，有些
部 门 秉 承 权 力 惯 性 思 维 “ 不 能
砍”，遵循上级部门规定“不敢
砍”，涉及部门自身利益“不想
砍”，直接拿经验主义来应对改
革，缺乏根据基层实际主动精简和
优化流程的创新意识。

对此，蓝蔚青坦言，这些职能
部门出于方便管理和避免被追责的
考量，囿于习惯的思维模式和工作
方式，甚至受庸政懒政不良风气的
影响和部门利益的牵制，往往“宁
滥毋缺”，难以下手去“砍”。

“‘审批法庭’要做的，就是
以‘法治思维+顶层设计’的理
念，向审批源头‘动刀’，做到应
砍则砍，倒逼这场自我改革‘刀刃
向内’。”葛仁元说。

也就在那一天，经过激烈的双
方辩论，“审批法庭”当场作出裁
决：农村村民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具
备分户条件的，即具有申请宅基地
的主体资格。这一决定，随即在宁
海县全面推广，这个困扰了村民十
多年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砍”不下手的审批前置事项

深化改革，攥住法的准绳
——来自宁海“审批法庭”的报告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徐旦亚 石鹏捷

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冲破已有的利益格局，进行

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如何改变重审批轻监管

的惯性思维，真正提高群众的“获得感”？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在宁海，运

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审批法庭”制度，用模拟司法庭审

方式，扎扎实实推动了政府部门给权力“瘦身”，解决了

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

本版图片由宁海本版图片由宁海““审批法庭审批法庭””提供提供

“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
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
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
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
络核验的一律取消。”李克强总理
在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的

“四个一律取消”原则，常常被葛
仁元挂在嘴边。他说，“利民之
事、丝发必兴。我们要从方便群众
和企业办事的角度，一项一项为群
众省事”。

2017 年年底，一封题为 《少
些折腾老人》的来信由宁海县人大
转交给“审批法庭”。滨溪社区的
八旬退休老人陈承丰在信中提到，
他领取高龄津贴要跑多次，希望政
府能够改进服务。

接到来信后，“审批法庭”进行
审查，取消了原有的高龄津贴申请、
登记和审批的程序，改为全流程由
政府内部操作运行，调查核实、征
询由政府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并且
改多头发放为统一委托乡镇（街道）
按月发放，老人可以足不出户。

2018年 1月，宁海县两会期间
有代表委员提到亲人身后事办理程
序繁杂，也提及了“死人领活钱”

“死人被激活”“活人被死亡”等种
种问题和弊端。

经过“审批法庭”的裁决，不
仅依法取消了医疗卫生机构在签发

《死亡证明》 前要求提供村 （居）
委会出具死亡证明等 4 项前置条

件，并打破各“被告”部门条块分
割 、 各 自 为 政 造 成 的 “ 信 息 孤
岛”，通过流程再造变死亡证明、
注销户口、登记火化、停发待遇等
多件事为一件事，群众只需拨打

“12345”政务热线，即可实现家属
“一次也不跑”。

先通过“庭审”对每一件行政
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全面审查，再
按照法治化、标准化、信息化的要
求做出方案，交由相关部门执行，
这是“审批法庭”的“串珠成链”
工作法，形成改革的良性循环。

为了倒逼行政部门向“轻审
批、重管理”转变，宁海还专门采
取事前预警、双告知制度、双随机
抽查、退出机制、部门联合检查机
制等，要求所有执法、监管部门主
动从“严进宽管”转向“宽进严
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由“审
批法庭”逐个审核把关。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蔡宁表示，宁海在全省
首创了独立于改革各利益相关部门
之上的“审批法庭”，在运用法治
手段对审批权力进行监督裁决的工
作机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制
度上避免各部门随意扩张行政许
可、滥设前置的行为，具有重要的
可复制和可推广价值。

去年 10 月，全省“最多跑一
次”改革专项测评中，宁海的“最
多跑一次”实现率和企业群众满意
率，综合成绩位居全省第一。

以人民为中心厘清“一件事”

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是
影响项目落地效率的“老大难”问
题。

过去一年间，宁海在省级目标
“最多 100 天”改革基础上，充分
发挥“审批法庭”机制作用，进一
步完善机制、优化流程，将审批计
时点从“赋码备案”环节提前至

“土地出让”环节，并实现从“领
取供地通知书”到“领取施工许可

证 ” 的 总 用 时 缩 减 至 37 个 工 作
日，其中行政审批时间仅为6天。

据统计，去年 6 月至 9 月，宁
海备案的 25 个项目已 100%实现

“最多 100天”，完成数量居全市第
二，实现率居全市第一；37 个工
作 日 内 完 成 项 目 9 个 ， 实 现 率
100%；截至 2018 年，宁海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有望连续 6年位居全市
前列。 （黄合 整理）

从157个自然日到37个工作日

审批制度改革已经开展了多
年，成效显著，老百姓办事方便
了许多。特别是“四张清单一张
网”对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
审查以来，政府权力更是明显“瘦
身”，行政服务效率明显提高，
群众、企业办事实现了“最多跑
一次”，进一步推动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发展，推进
了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像“证明我妈是我妈”这
样的奇葩事，已不太会发生了。

但是，审批制度改革还需要
进一步深化，审批的前置条件和
申请材料是否具有法律法规依据
还有待于进一步廓清，毕竟，

“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批，国土
部门说‘先到公安局分户’，公
安局说‘先去国土局批地基’”
这样的事还在时不时地发生。

审批制度改革是政府带头的
自我革命，要“刀刃向内”砍掉
自身已有的利益，需要很大的勇

气，光靠部门自己是不行的；同
时，当部门之间相关法律法规发生
冲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时候，老百姓则无辜遭殃。这时
候，就需要一个裁判机构，看看你
是不是真的把该取消的审批取消
了，还有没有藏着掖着；看看冲突
双方究竟是公有理还是婆有理。宁
海的“审批法庭”就是在扮演这样
的角色、干这样的事，而且这样的
事 干 得 出 奇 得 好 ， 2018 年 全 省

“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项测评，宁
海“最多跑一次”实现率、企业和
群众满意率从当年全省第 73 名和
第46名，一跃为综合成绩全省第1
名，充分说明了“审批法庭”的效
果和作用。

我国当前开展的审批制度改革
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宁海从
群众碰到的诸多问题或“不方便”入
手，倒逼部门审批制度改革，可谓
是一个探索和创新。我认为，“宁
海模式”值得借鉴。 （李国民）

自我改革需要好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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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两排相
向而立的桌椅，几个黑色的话筒，
看上去和一般会议室毫无差别。但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的墙上挂
着标语，上书 14个大字：“法无授
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

这就是宁海“审批法庭”定期
“开庭”的地方。在这里，法律是丈
量一切的“准绳”——对已有的前置，
凡无法无据的，一律给予清除；对
新增的前置，凡未经“审批法庭”
裁决通过的，一律不得实施。

有“开庭”，有“应诉”，有“被
告”，有“辩论”，有“裁决”。西
南政法大学毕业的葛仁元告诉记
者，“审批法庭”借鉴了司法庭审

“面对面”充分辩论的模式，提供
了一种运用法治手段对审批权力进
行监督和裁决的工作机制。

“开庭”议题，大多来自微博
论坛、电话回访以及现场办事后留
下意见的群众等。现场实行“庭
长”负责制和二审终审制，参与

“庭审”的人员则是从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两代表一委员”、法律工
作者中临时选择邀请。

“我们在‘审批法庭’中坚持
一个原则，就是以法治化推进，开
展前置清理，从而让老百姓更有获
得感；第二个是营造更优的营商环
境，让企业有更多的获得感。”宁
海县政府办副主任、“跑改部”常
务副部长陈伟军说。

去年 3 月，“审批法庭”再次
开庭，议题聚焦简化建筑业项目开
工前审批的相关前置条件，以便施
工单位尽快拿到施工许可证。

“一些前置条件不取消的话，
就得至少等上十五天时间，单单书
面资料就已经这么厚了，要是图纸
加上就要用麻袋来装了，我们就想
着是不是可以简化方式，改成网上
审核？”相关建设单位负责人赖剑
峰说。最终，经过充分的讨论，五
项取消事项中有四项因为相关单位
找不到法律法规依据，被宣布予以
取消，仅有一项予以保留。

“改革之初，确有困难和阻
力，也有求情和对抗，很多人不理
解也不看好，觉得‘审批法庭’只
是一阵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一
切。”“审批法庭”前置清理组成员

以法治的名义为权力“瘦身”

制图制图 张悦张悦

“审批法庭”的“庭审”现场。

张吉颂说。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年底，

宁海“审批法庭”已开庭 41 次，
对49个部门的988项行政权力和公
共服务事项进行清理裁决，共取消
前置427条，取消材料2100份，取
消、兼并审批事项46个。

不仅如此，宁海县委、县政府

还对“审批法庭”进行充分授权：
一切按法治原则和“审批法庭”工
作规程办，审批部门不在规定时间
自觉清除于法无据的事项，不在规
定时间向“审批法庭”提供法律依
据，不在规定时间执行“审批法
庭”裁决决定的，将按行政不作为
或乱作为追究责任。

““审批法庭审批法庭””作作
出裁决后形成的部出裁决后形成的部
分决定文件分决定文件。。

◀宁海
“ 最 多 跑 一
次”群众办
事现场。

▲“审批法庭”工作人员绘制的项目投资开工前审批作战图。

▶工作
人员在依据
法律法规对
相关审批事
项进行流程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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